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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以公示为要件，具体包括以下立法模式： 一、原则性规定

为债权形式主义，即物权变动须以债权合同加上交付或者登

记，只要法律没有特殊规定，一律适用债权形式主义。 二、

例外性规定为债权意思主义，即物权变动以债权合同生效而

直接发生，但是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，具体包括三

种，即动产抵押、地役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。 三、交通工具(

船舶、航空器和机动车)采以上二者的结合，即交付发生物权

变动，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。 四、189条的动产浮动

抵押关于不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取得抵押财产并支付合

理价款的买受人。 备注：权利质押中的基金份额、知识产权

、应收账款出质为登记设立。 热点动态： #0000ff>2011年在

职法律硕士备考专题 #0000ff>2009年-2010年在职法律硕士真

题及参考答案 #0000ff>2011年在职法律硕士招生限额及简

章(77校)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